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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共分八部分，主要内容包括主编絮语，个案与法理，以案说法，实践中的证据，刑事证据变化研
讨会专题，质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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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佘祥林“杀妻”案大白于天下。1994年1月，佘祥林的妻子张在玉失踪，其家人怀疑佘祥林杀害了
她。4月，在附近一水塘发现了一具无名且已腐烂的女尸，公安机关遂立案侦查。9个月后，佘祥林被
一审判处死刑，后因证据不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复核后发回重审。1998年，京山县人民法院以
故意杀人罪“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为由，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直到2005年3月28日，
张在玉突然“复活”并出现在京山。至此，一桩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杀妻”案的被害者偶然“复
活”，给“杀人者”平反昭雪，使笔者想起20世纪80年代的河南魏清安“杀人”案，真凶在魏清安被
判处死刑且执行后突然出现，并提供了他强奸杀人的证据，使被冤杀者魏清安得以平反昭雪。类似此
类错案昭雪的例子还有若干。反思得以纠正的个个错案、冤案，几乎都是凭偶然的机会而实现的。如
何从刑事诉讼的制度和程序上构建一套纠错机制，使错案昭雪从偶然走向必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
须回答的问题。    构建纠错机制，首要的前提是我们必须要有检点自己过去错误的足够勇气。“闻过
则喜”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仅要勇于纠错，还要敢于纠错，更要欢迎人民群众帮助我们纠错。佘祥
林“杀妻”一案的纠错过程，以及所付出的代价，会使我们认识到检点自己的错误是何等不易！由于
办案人员缺乏纠错勇气而发展到不择手段地迫害申冤者，迫害当事人，迫害群众，使人民群众申诉之
路充满艰辛和血泪，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94年12月，四处寻找张在玉下落的佘祥林的母亲杨五
香在天门市姚领村打听到张在玉的行踪，当地村民和村委会还开具了证明，但办案机关不采信。不仅
如此，还把出具证明的数位村民关押到公安机关3个多月。原村党支部副书记倪乐平，听说公安局要
抓他，也在外面躲了好几个月。佘祥林的母亲因为不断地申诉、上访，为儿洗冤，也被公安机关抓去
关押了9个多月，年仅54岁的杨五香出来后变得又聋又瞎，不会走路，在病痛中挨了3个月后与世长辞
。    构建纠错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正确对待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申诉、上访，立法要给申诉定位。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
，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而且，刑事诉讼法
第205条还把提起再审的条件规定为“确有错误”。从刑事诉讼法执行的情况看，对申诉不审理，由人
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自己决定是否“确有错误”，且对“确有错误”的理解和标准也各说不一。由此
可见，如何对待申诉的问题不仅定位低下，只作为一般的群众信访，视为再审的材料来源之一，而且
在立法上并没有规定申诉的审查程序、审查主体、审查时限、审查标准以及审查的后果及处理等。在
这方面，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还是一个空白。笔者认为，要使错案昭雪从偶然走向必然，在构建纠错
机制中，必须建立一个完整、科学的申诉处理机制，提高申诉的法律定位，尤其是当事人及其亲属的
申诉，不能只作为一般的来信来访处理，应该视为“诉讼的继续”，或日“诉讼的延伸”，从受理和
接受的组织、主体、程序等各个方面作出立法规定。要把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申诉与近亲属的申
诉加以区分，在程序设计上，要特别重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申诉；对当事人的申诉，在受理和
审查的级别上，要提高审级，不能由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原审法院进行，要由原审法院
的上级法院进行，尤其是属于案情疑难、复杂、重大的申诉案件，一定要由上级法院直接受理；凡涉
及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的案件的申诉，要由高级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审查，一律取消由下级法院或原审
法院受理和审查处理的做法；对于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的案件的申诉，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另
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受理和审查；对申诉受理、审查的期限，在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在3个月内作出决
定，至迟不得超过6个月。    设立错案昭雪的专门调查委员会，专门纠正申诉不止的重刑案件。我国当
前的一些大案要案，即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案件，包括死刑案件，申诉不止，法院反复驳回
。这些案件的当事人不惜时间和精力，从地方到中央，反复申诉，个别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属不惜一
切代价，为告状申诉四处奔走，甚至导致矛盾激化，酿成事件。笔者认为，必须设立专门调查委员会
专门处理这类案件，从组织上保证错案昭雪从偶然走向必然。建立错案调查委员会的做法对有效地纠
正错案，查找错案发生的原因和避免将来类似问题发生有着重要作用。“据了解，加拿大也建立了类
似机构，由司法部从社会上聘请一些经验丰富的专家，由他们对已经审理完但仍存在疑问的案件进行
复查。在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最高法院于2002年成立了错案调查委员会。2003年康涅狄格州通过立法
程序，成立了类似机构。”笔者认为，一些错案的当事人反复申诉，从地方到中央，从司法部门到权
力机关，很难被受理和接受，告状难已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另外，湖北佘祥林“杀妻”案
、过去得以纠正的云南杜培武案、河南魏清安案，要么是因被害人的突然复出，要么是因真凶的现形
，才使其得以昭雪，其间多次申诉，多人奔走为其辩诬，其结果次次被驳回。其主要原因在于纠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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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完善，纠错机制缺乏组织保证。因此，要改过去错案昭雪靠偶然的做法，变偶然为必然，就必须
从组织体制上设专门调查委员会，有了专门调查委员会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变。    另外，从我国现行的
司法体制着眼，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应当从法律监督的层面，加强对错案纠正的法
律监督，并且要把法律监督落实到纠正生效裁判的各个环节中，如对申诉的监督，包括对申诉受理和
接受、申诉审查、申诉处理、提起再审、审理程序、审理结果之落实、刑事赔偿等各个环节，严格履
行其法律监督的职责。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能把生效裁判的监督只寄托于抗诉，实践
证明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成功率极低，同时，出于检察机关追诉犯罪的职责，往往把抗诉只限制在有
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上，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事人的权益保障上，没有从上述各个环节上履行
其法律监督职责，通过法律监督纠错的案例极少，甚至是零。运用法律监督的职责，纠错平反，是我
国错案昭雪从偶然走向必然的一个得力措施，大有发挥的空间。人民检察院应该成立专门的纠正错案
的法律监督厅，专司申诉不止的大案要案。或者对现有审监厅的职责细化，把申诉的法律监督纳入其
重要职责。这些措施对错案昭雪从偶然走向必然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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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办的以诉讼法判例为研究对象的定期出版物。该刊物以蕴含
诉讼法、证据法问题的真实判例为研究对象，兼及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大诉讼法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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